
关于开展上虞区供销合作社安全生产“奋战
60 天、实现全年稳”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基层社、直属企业，商贸国资公司，二轻公司：

为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决策部

署、上虞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上虞区安全生产“奋战 60 天、

实现全年稳”专项行动》精神（虞安办〔2022〕30 号），进

一步深化全系统“除险保安”百日攻坚工作成效，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

神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压紧压实

各方安全责任，奋战 60 天，开展安全生产大起底行动，通

过安全生产隐患风险大起底、工作举措大起底、工作任务大

起底，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能力进一步提升，确

保不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确保全年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任务

圆满完成，确保我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二、主要任务

1.道路交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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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检查系统企业各类运输车辆、专用机动车辆的安全

管理及安全行驶情况，严禁带“病”运行，严禁无证驾驶、

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超载超速、闯红灯等违法行为发生；

重点督查危化品运输车辆安全运行情况，严禁危化品非法混

装运输、全面清理挂靠车辆安全管理情况；高度关注员工上、

下班途中的安全情况，加强道路雨雪冰冻等灾害天气防范。

2.消防领域

加强对系统内大型商贸综合体、农贸市场、连锁超市等

人员密集场所重大消防隐患排查整治，开展出租场所、沿街

商铺和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重点巡查整治是否违规

住人、消防设施配置是否符合要求、违规用火用电、影响救

援逃生广告牌等设施设备是否安装到位、电器线路铺设是否

规范、逃生通道是否畅通、电瓶车违规停放充电等突出问题

及火灾隐患。

3.危险化学品领域

全面做好危化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和废弃

处置等全生命周期安全重点整治工作，着重加强危化品生产

装置、使用场所、罐区（仓库）等重点部位及危化品道路运

输环节的安全管控，督促危化品企业严格落实防火、防冻、

防爆、防泄漏、防中毒等安全措施的落实，加强涉爆车间、

液氨制冷、烟火爆竹储存经营等的整治管理，进一步加强装

置开停车、特殊作业和检测维修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企业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4.建设施工领域



加强对全系统施工现场、大型设备、机具及防护、消防、

救生等设施检修、保养。针对大面积开挖和有限空间工程建

设，严格落实工程防坍塌、防坠落等安全措施，坚决防止违

规抢工期、赶进度；做好低温雨雪冰冻天气防范应对，强化

疫情常态化防控。

5.城市运行领域

系统全面做好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对系统相关单位、

部分出租房、餐饮业态的瓶装液化石油气、天然气使用是否

规范，防泄漏等设施设备是否安装规范到位；对餐饮行业醇

基燃料使用加大排查力度，严格审查供货资质、产品检测指

标是否合格，防止隐患突发。

6.特种设备领域

系统各单位要加强对本单位特种设备的管理，对检测年

检合格情况、落实维护保养和日常管理检查责任，完善管理、

检查、维保档案及开展应急演练情况、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

岗情况等开展全面检查，确保各类特种设备安全高效运行。

三、时间安排

本次“奋战60天、实现全年稳”专项行动从11月1日开

始，于12月31日结束。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责任落实。系统各单位要加强统筹领导，明

确责任分工、节点要求，确保贯彻到位、工作到位、措施到

位，要注重结合“除险保安”专项行动和年终工作任务收官，

加强重大问题督导协调，梳理完善安全管理措施，防范遏制



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确保整治有序有力有效。

（二）强化排查整治。系统各单位在行动中要注重实效

性，全面履行责任主体，综合运用日常巡查、教育培训、督

查检查、问题整改等手段，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切实抓好自

查自纠。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要严格实行清单化闭

环管理：对普通隐患责令当场整改或限期整改；对重大隐患

区总社将实施问责督办；隐患整改过程中不能保证生产安全

的，必须责令局部或全部停业整顿，整改完成后方可复产经

营；并坚决制止对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的发生。

（三）认真总结分析。系统各单位要认真开展阶段性回

头看，并做好梳理总结，及时将信息报送；对发现存在的问

题举一反三，做到原因不查清不放过、责任不落实不放过、

整改不到位不放过；结合单位实际制定各自的专项行动方案，

找准症结所在、细化整改措施、层层压实责任、环环抓好落

实，确保专项行动落到实处。

附：《上虞区供销合作社安全生产“奋战 60 天、实现

全年稳”专项行动反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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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虞区供销合作社“奋战 60 天、实现全年稳”专项行动反馈表

填报单位： 上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隐患问题情况 整改要求
整改责任单位
（个人）

限期整改
时间

整改完成情况

本表请于 11月 30日、12 月 30日前分别报区社安管办（QQ：281781814） 填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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